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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六九四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陳春生 

池啟明 

黃璽君 

 

本號解釋就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

定：「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一

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

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下稱系爭規定），在綜合所得淨額之計算上，得減除一

份免稅額之規定，認為其中以「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

為減除免稅額之限制要件部分，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

則，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本席認為，本號解釋未與釋字415號解釋相連結考量，且以

平等原則為審查基準，推導出系爭規定違憲之見解，值得再

斟酌，其理由如下： 

 

壹  本號解釋未考慮與釋字415號解釋間之連結與保持一貫 

    本號解釋無法與釋字第415號解釋（下稱415號解釋）

銜接，因為415號解釋指出包含前述系爭規定之個人所得稅

免稅額規定之目的，乃在以稅捐之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

親屬或家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本院既將其定性為稅捐之優

惠，則以此審查基準，是否足以論證其已達違憲程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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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415 號解釋之前提為系爭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目規定合憲1。儘管其解對象為施行細則，但若此前

提不存在，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無須解釋相關施行細則

是否合憲問題?再者，415號解釋已將系爭免稅額規定，定性

為稅捐之優惠，則本號解釋將其認定為包含被扶養家屬之生

存權，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兩號解釋對系爭規定之定

性不啻南轅北轍。換言之，本號解釋至少與415號解釋見解

兩點不同，一是對所得稅免稅額之定性不同，本號解釋雖未

對415號解釋就將其定性為稅捐之優惠之見解加以確認或變

更，但顯然將系爭規定界定為內含生存權之規定。二是對系

爭規定之合憲與否判斷，415 號解釋乃以系爭規定合憲為前

提，而本號解釋雖宣告其違憲，卻未對415號解釋為補充或

變更之宣告，對於本院向來解釋之連結與傳承，似不一貫。 

按關於優惠性差別待遇，一般而言，優惠性措施往往涉

及國家財政資源的分配，在國家財政能力有限的現實基礎

下，應給予立法者一定的裁量權限2。相對地，主張所得稅法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本文之規定牽涉生存權者認為，納稅

義務人得在計算個人綜合所得稅時，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個人之免稅額，是體現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屬

                                                 
1 參考柯格鐘，論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大法官釋字第四一五號解釋與所得稅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評析，月旦法學雜誌，No.142, 2007, 頁 278指出：「解釋文背後隱藏著
大法官對於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合憲性作間接的肯定」。415 號解釋應不

只是背後隱藏，應是以合憲為前提，否則連下級法院法官審理案件遇所適用法律違憲之確信

尚得依法聲請釋憲，何況大法官本身是就命令是否違憲加以審查，更應以其母法合憲為前提。 
2 參考李建良，人權思維的承與變，頁 9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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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立法者不可處置、不可任意剝奪，維持人民最低生存需求

所必須之額度3。兩種定性，對立法者之要求不同，因此本號

解釋實無法迴避415號解釋所已表示之對系爭規定定性之見

解。 

 

貳  以平等原則為審查基準很難推導出系爭規定違憲之結

論 

本號解釋以平等原則作為審查基準，並以憲法上生存權

保障為基礎，提高審查密度，進而宣告系爭條文違憲，其立

論基礎不夠堅實。本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僅因受扶養者之

年齡因素，致已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知納稅義務人不能減除

扶養親屬免稅額，亦難謂合於課稅公平原則。」固有其道理，

惟基於以下考量，仍有值得斟酌之處。 

 

  一  以平等原則審查為切入點，審查系爭規定情況 

   系爭規定以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

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為限，得減除一份免稅額，而排除滿

二十歲而未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而確係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者。其應係考慮已滿二十歲而未滿六十歲以上之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其乃成年人，一般而言具有謀生能力者，且

415 號解釋認為，包含前述系爭規定之個人所得稅免稅額規

定之目的，乃在以稅捐之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

                                                 
3 參考柯格鐘，前揭論文，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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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本院既將其定性為稅捐之優惠，因此

以年齡劃定免稅額適用之範圍，乃屬立法者之形成自由。 

 

  二  從立法裁量角度論釋憲機關對立法不作為之審查 

本院自釋字第 204 號解釋4首次使用立法裁量用語以

來，該語詞與其他用語如立法形成自由、立法政策事項、基

於立法政策之考量、屬立法者之權限等，至少四十號以上。

而立法裁量在概念上除立法作為之外，是否包括立法機關之

不作為（或立法怠惰）？本院向來之用語除立法裁量、立法

形成自由外，也包含立法政策，若從立法政策角度，應是包

含不作為。而本院釋字第477號解釋為關於立法不作為之司

法審查問題，釋字第477號解釋從其解釋文內容看，同時承

認立法裁量之積極作為與不作為5。一般而言，司法對立法不

作為之審查，必須比司法對立法積極作為行為審查有更為嚴

格之根據6。比較法上，過去日本學界均認為，若司法對立法

                                                 
4 該號解釋乃就票據法中之刑罰規定是否違憲之問題為判斷，大法官認為：「票據法第一百
四十一條有關刑罰之規定，旨在防止發票人濫行簽發支票，確保支票之流通與支付功能，施

行以來，已有被利用已不當擴張信用之缺失，唯僅係該項規定是否妥善問題，仍未逾立法裁

量之範圍，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二條上無牴觸。」而兩年後之第228號解釋，關於國家

賠償法第 13 條有關有審判與追訴職務公務員之國家賠償責任規定之合憲性問題，大法官指

出該規定係針對審判與追訴職務之特性所為之特別規定，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

法並無牴觸。 
5 有將立法裁量之不作為區分成部分之不作為與全然之不作為（全面的不作為），吾人亦接

受此種區分。第477號解釋卻同時針對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中部分不作為之明定

只適用於外患罪、內亂罪之案件，其餘案件不列入，係屬立法裁量範圍；相對地，關於該條

例之適用對象，只限於受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行之執行者，大法官認為係屬漏未規

定（即立法怠惰或不作為）之情形，得請求國家賠償。 
6 參考陳春生，論立法不作為之違憲審查--評「在外國日本國民選舉權之日本最高法院2005
年判決」，收於氏著論法治國之權利保護與違憲審查，新學林出版公司，2007年，頁 303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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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為之合憲性加以審查，此不啻荒誕無稽之行為，但現在

學界、實務界則大體承認立法不作為也可能成為司法審查之

對象。只是對於立法不作為要比立法作為其成立要件更嚴

格，如須有立法義務存在、立法義務之違反須持續相當期間

等。 

本號解釋之結論，某種角度乃對於滿二十歲而未滿六十

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應予免稅適

用，卻無相關規定加以非難，換言之乃因立法之不作為（不

純正不作為）而違憲。但前述對於宣告因立法不作為而違憲

者，須有更堅實之理由，本號解釋進而援引生存權作為提高

為憲審查之標準，其是否足以作為論證基礎，如下所述，值

得商榷。 

 

參  以生存權作為提高審查密度依據之不妥，且將造成所得

稅法規範之須再受檢驗並侵奪立法形成自由之可能 

本號解釋引用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以

及第一百五十五條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國家應予

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規定，推演出系爭規定是否違反平等原

則，應採較為嚴格之審查。亦即，解釋理由指出： 

「國家所採取保障人民生存與生活之扶助措施原有多端，所

得稅法有關扶養無能力者之免稅額規定，亦屬其中之一環。

如因無謀生能力者之年齡限制，而使納稅義務人無法減除免

稅額，將影響納稅義務人扶養此等弱勢者之意願，進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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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二十歲而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者生存或生活上之維

持。故系爭規定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採

取較為嚴格之審查，除其目的係合憲外，所採差別待遇與目

的之達成間須有實質關聯，始合於平等原則。」 

類似見解，有認為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本文

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得在計算個人綜合所得稅時，自綜合所

得總額中減除個人之免稅額，是體現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

之生存權，屬於立法者不可處置、不可任意剝奪，維持人民

最低生存需求所必須之額度7。又相同見解亦有認為，考量納

稅人的個人主觀情況，反應納稅人的主觀納稅能力，就納稅

義務人本人、配偶及扶養親屬等家屬為維持最低限度之生活

所必要的部分，因不具有納稅能力，而准予扣除，不列入課

稅範圍，正是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保障生存權在稅法上的表現

8。上述見解固有其見地，惟其牽涉兩個問題點： 

1. 系爭規定之基本權利主體，亦即生存權保障之主體，是

否及於納稅義務人之家屬? 

2. 我國課稅之單位主要以人或以家戶為單位?即使以家戶

為單位，基本權利（生存權）保護是否擴張及於納稅義

務人之扶養家屬? 

說明如下： 

一、實則系爭規定並非直接與生存權相關，而論者批評 415

                                                 
7 參考柯格鐘，前揭論文，頁 278。 
8 參考陳清秀，稅法總論，元照出版公司，2006,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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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關於免稅額定性為租稅優惠者，其實亦是仁智之

見，因為： 

（一）我國立法者對於所得課稅，究竟是以個人，或以家戶

為課稅單位?此影響對免稅額之定位，亦即論者對受

扶養之親屬或家屬角度，從生存權角度論述，似隱含

從納稅義務人以及其親屬家屬整體成員為單位論述

之，然則，系爭規定並非生存權之適用對象，亦即，

若以個人為課稅對象，生存權指的只有納稅義務人，

而不及於其親屬及家屬。亦即基本權利之保障對象，

原則上須具有主觀公權利者，系爭規定中，即使論及

基本權利保護，也只及於納稅義務人。反之若課稅對

象兼及於納稅義務人與其親屬家屬整體成員，則或許

類似集體權，但亦與生存權之保障不同。如納稅義務

人之親屬或家屬依法自行申報個人之綜合所得稅

者，方有憲法保障生存權之問題。 

（二）所得稅法上關於納稅義務人之扶養義務考慮，未必與

民法上扶養義務考慮者相同，此從扶養義務之條件與

順位，兩個法律規範不完全相同可知。 

（三）對於滿二十歲而未滿六十歲以上之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其一般乃推定具有謀生能力，且依法若有所得，

則有納稅義務，如或因個人因素失其謀生能力，此亦

為國家相關制度如勞工法之失業給付、社會救助、社

會保險等社會安全保障制度問題，解釋理由書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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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影響納稅義務人扶養較為年長而未滿六

十歲之其他親屬或家屬之意願，致此等親屬或家屬可

能無法獲得扶養，此與鼓勵國人孝親之目的有違」

云，此充其量只是道德勸說，不能因此推出系爭規定

漏未對滿二十歲或未滿六十歲以上之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者免稅規定係違反憲法。 

（四）系爭規定允許納稅義務人有權選擇是否對滿二十歲而

未滿六十歲以上之其他親屬家屬加以扶養，是以本案

應該從納稅義務人的角度觀察，亦即可以免稅之項目

有幾項，其中包括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

能力而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這是可以免稅之

「事項」，不是可以免稅之人。按照一般見解，平等

原則牽涉對事的審查，應比對人之審查寬鬆。因此，

扶養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的人才可以

免稅之規定，從納稅義務人的角度，這是屬於「事」。

但本案對系爭免稅規定事項，認為牽涉到人的生存權

保障，吾人認為相隔甚遠。 

二、本號解釋以平等原則作為審查原則，並以憲法上生存權

保障為基礎，提高審查密度進而宣告系爭條文違憲，須

考慮可能帶來之副作用。例如，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其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可能亦須從生存權

角度，重新加以檢驗是否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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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平等原則為審查基準之審查過程導入比例原則之可能

與必要 

從本號解釋理由書可看出，類似外國法上對平等原則審

查密度所採之以平等原則審查並導入比例原則為審查基準

係一種可能選擇9。 

在我國，有關平等之審查標準，本院較少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連結思考，而事實上對於平等保護原則之問題，通常可

以從立法之目的與手段之關係加以理解與探討。因於立法過

程，首須就性質上一定範圍之人、地、時、事、物加以區分

與確定，並採取一定之處置，此首須通過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檢驗。對於此種區分，究竟是基於何種目的考量，以及為達

此目的而採取一定之手段，則目的與所採手段間究有何等之

關聯性等，則為類似比例原則之審查。而因此種區分所產生

之差別本身，並非目的，而主要是要求該差別之目的係正

當，如果手段與目的相一致則無問題，相反地，若手段與目

的間全無關聯性，則明顯違反平等原則。當然，困難者為介

於其間之目的雖正當，但所選擇手段對目的之達成是否不充

分（過小涵攝）或所選擇手段對達成目的超過必要之限度（過

大涵攝）之問題。無論如何，以平等原則作為審查基準之審

查過程導入比例原則為可能與依情況有其必要性。 

                                                 
9 吳庚大法官於其公法學權威著作「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中指出，比例原則與平等、正義本
質是相通的。所謂平等最簡單之詮釋就是禁止沒有正當理由而存在的不平等行為，所稱沒有

正當理由，指欠缺重要的實質原因。而認定有無實質重要原因，有三項標準，即(一)是否在
於追求正當目的；(二)是否為達成此一目的所必要；(三)與目的之價值成適當比例。以上標
準正是比例原則的內涵。參考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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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儘管有不同解讀，惟就其認為包

含前述系爭規定之個人所得稅免稅額規定，其性質乃屬稅捐

優惠之見解，值得肯定。  

又以平等原則為審查基準之審查過程導入比例原則係

可能，且依情況亦有必要。 


